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國民小學 114 年度安平志工團績效評鑑成果 
 

評鑑指標 一.4訂定志工管理規章或工作手冊 

實施日期 113年 1月-113年 12月 

說    明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國民小學志工團」簡稱「安平國小志工團」 

訂有《台南市安平區安平國小志工團組織章程》 

從成立後修正了多次,最近修正日期如下 

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16日志工期初大會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13日志工期初大會會議修訂 

 活動照片 

  

說明：志工團組織章程修訂 說明：志工團組織章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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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志工團組織章程內容 說明：志工團組織章程內容 

  

說明：志工團組織章程修訂內容 說明：組織章程於志工團期初大會修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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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安平區安平國小志工團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16日志工期初大會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13日志工期初大會會議修訂 

 

一、宗旨：結合熱心教育之社區家長、母姐及社會人士，積極主動關懷學

校，協助校方照顧學童，進而充實校方人力資源，以發揮親職教

育之功能。 

二、本團全銜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國民小學志工團」簡稱「安平國小志工團」。 

三、團員來源 

（一）熱心教育之家長、母姐及社會人士。 

（二）由本團團員、本校教師或家長委員所推薦之熱心教育人士。 

（三）本校退休之教職員工。 

四、團務組織 

（一）團務工作由輔導室督導、聯繫。 

（二）本團設團長一人綜理本團業務，對外代表本團。 

（三）團長之下設副團長八名，由團員互選之。其職責在協助團長 

處理本團業務。團長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團長代行職務。 

（四）本團設置交通組、圖書組、故事組、環保組、醫護組、園藝組及福利 

      會組等七組，每年視需要得增、刪組別。各組由團員選舉組長一人， 

      負責策劃執行本團各項業務，如該組組員未達十人，則由團長或組員 

      推舉之。 

（五）本團團長及組長由團員選舉之，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以一次為原 

      則。 

（六）本團設有團務委員會，由校長、團長、副團長、各組組長、家長會 

      長、及本校各處室主任、組長組成之，以策團務工作。 

（七）學校師生應瞭解志工為學校一份子，並給予應有的尊重與配合。惟志 

      工不應干預學校行政。 

（八）志工為無給職，但得酌享學校職工有關福利，並以 80歲屆齡榮退。 

（九）本團每年召開二次團員大會，必要時團長得召開臨時團員大會。 

五、施行細則 

（一）本團團員均為榮譽服務工作性質。 

（二）團員執行工作時，請佩戴本校製作之志工識別證，以資辨識。 

（三）志工排定值勤，如臨時有事未能到校服務時，請事先知會工作夥伴或 

      通知各組組長，以便洽人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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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故不參與本團之各項任務編組輪值工作達三次以上者，得註

銷志工身分。 

（五）交通志工考量其安全問題，由學校提供保險。 

（六）本團團員在校內一切行事，皆應配合校方有關之規定。 

（七）每學期服務總時數須滿六小時以上，方得計入本校志工服務年資。 

六、任務分組 

（一）交通組—協助學生上下學交通安全工作 

 （二）環保組—1.協助學生進行廁所及環境清潔工作 

               2.協助學生進行資源回收環保工作 

 （三）圖書組—1.協助圖書館借還書工作 

               2.協助圖書歸檔工作 

               3.推廣好書協助 

 （四）故事組—1.每周四晨光說故事推廣閱讀 

               2.進行品德戲劇各校巡演 

               3.配合各處室之主題編演各類型話劇 

               4.英語故事屋說演英語故事推廣閱讀 

               5.舉辦閱讀活動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6.偏鄉閱讀推廣 

 （五）醫護保健組─協助健康中心工作 

  (六) 園藝組─協助農園及校園環境植栽整理工作 

  (七)福利會組─負責特約廠商簽約事宜(尋覓特約商家並簽約造福學校教職

員工及志工) 

七、經費來源：本團所需之行政、庶務費用由家長會費、學校辦公費或熱心 

              人士捐助款支出。 

八、獎勵 

（一）本團團員可優先參加本校所舉辦之進修活動及向本校圖書室借閱書籍

之權利。 

（二）本團團員在服務過程中，負責盡職有具體工作績效者，由本校各處室

簽請校長報請市政府或有關機構予以表揚。 

九、附則 

（一）本章程經團員大會通過並陳校長核可後實施。 

（二）本章程視需要得隨時修正之，修正時應提團員大會通過後施行。 

 


